[bookmark: _Hlk161906980]附件：
物理学院省政府奖学金评定计分表（2025年6月更新）
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	推选基本标准
	1.体测成绩：        ；课外体育锻炼成绩：      （体测达80分此空格不用填）。
2.上一学年基本素质排名：      ；发展素质排名：      ；综合评价总分及排名：   ，个人排名 /班级人数  
3.上一学年绩点：      ；绩点在班级排名：  个人排名 /班级人数  ；有无补考课程：□有 □无
4.上一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等次：□一等  □二等  □符合二等，评到三等 □未达二等评选条件，符合三等评选条件，如选此项，请说明表现突出的具体方面（详见申请条件第6点）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
	项目
	得分内容
	个人自评分
	学院审核分

	学习成绩（70分）
	个人学年平均学分绩点
	例：4.2
	

	
	个人学年平均学分绩点/班级最高个人平均学分绩点×100
	例：91.3
	

	综合能力（15分）
	校优秀共产党员（10分）
	
	

	
	校十佳大学生（10分）
	
	

	
	校十佳团干部（5分）——和校优秀团干部不重复加分
	
	

	
	校十佳团员（5分）——和校优秀团员不重复加分
	
	

	
	校十佳（最美）志愿者（5分）-和校优秀志愿者不重复加分
	
	

	
	校三好学生（3分）
	
	

	
	校优秀学生干部（3分）
	
	

	
	校优秀团干部（3分）
	
	

	
	校优秀团员（3分）
	
	

	
	校优秀志愿者（3分）
	
	

	
	校社会实践先进个人（3分）
	
	

	
	校自强之星（3分）
	
	

	
	个人社会实践、英勇事迹等获得市级及以上官方媒体报道（5分，同一事迹仅计一次。）
	
	

	
	以上荣誉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分别再对应（+3、+5、+10分）。【同年度同一荣誉以最高级加分，不重复加分。】

	
	综合能力积分小计
	例：15
	

	
	个人综合能力积分/申请者中最高个人综合能力积分×100
	/
	/

	创新能力（15分）
	学术论文
（学生须以第一作者/我校教师第一作者、学生第二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）
	填写示例：《论文标题》于**年**月*日发表于《期刊名称》（期刊等级）
	
	

	
	
	一类（50分）
	
	

	
	
	
	
	

	
	
	二类（40分）
	
	

	
	
	
	
	

	
	
	三类（30分）
	
	

	
	
	
	
	

	
	
	四类（20分）
	
	

	
	
	
	
	

	
	
	五类（10分）（外文期刊限5篇）
	
	

	
	
	
	
	

	
	
	其他（5分）（限2篇）
	
	

	
	
	
	
	

	
	共同一作（限2人）按一作人数平均得分。
学术刊物级别划分以《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定级指导意见（2022版）》为准。佐证材料按刊物封面、目录、正文等集合成一份PDF。

	
	发明专利（学生第一授权人/我校教师第一授权人、学生第二授权人）
	以第一授权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（+30分）
	
	

	
	
	填写示例：**年**月**日授权《专利名称》

	
	

	
	学科竞赛
	填写示例：**年**月获+奖项名称（1/5）
	
	

	
	
	一类学科竞赛：国家特等、国家一等（60分）、国家二等/省特等（50分）、国家三等/省一等（40分）、省级二等（35分）、省级三等（30分）
	
	

	
	
	
	
	

	
	
	二、三类学科竞赛：国家特等、国家一等（24分）、国家二等/省特等（18分）、国家三等/省一等（15分）、省级二等（12分）、省级三等（9分）
	
	

	
	
	
	
	

	
	
	校级“互联网+”、“挑战杯”、职规赛获一、二、三等奖对应计分4、3、2分
	
	

	
	
	
	
	

	
	科研项目
	国创、省新苗人才计划、本创、星光计划、励志生实践育人项目在参评学年内结题，校级（8分/项）、省部级（15分/项）、国家级（25分/项），其中励志生实践育人项目加分分值减半。
	
	

	
	
	填写示例：2024年省新苗《项目名称》（1/3）

	
	

	
	团队参赛/团队项目得分标准：2人依次为60%、40%；3人依次为50%、30%、20%；4人依次为50%、30%、15%、10%；5人依次为50%、30%、15%、10%、5%，排位第5及以后的同学得分比例均为5%。数模竞赛按团队人数平均得分。【同一学科竞赛/科研项目按最高级加分，不重复加分。】

	
	创新能力积分小计
	例：90
	

	
	个人创新能力积分/申请者中最高个人创新能力积分×100
	/
	/

	综合得分
	学习成绩×70%+综合能力×15%+创新能力×15%
	/
	/

	本人确认
	本人手写签名：


备注：
1.表格中画“/”的，不用填写。加分项可根据内容自行添加行数。
2.加分统计时段以相应评选通知有关学年、自然年为标准。所有加分项目均需提供佐证材料（电子扫描件+纸质版），无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符的不得分（佐证材料请根据计分表上得分先后顺序逐项整理并装订）。
3.同一班级内所有申请者根据综合得分排名，按给定的名额就高者得。如有班级满足申请条件者少于所给名额，则多出的名额由全院申请者中综合得分高者得；如综合得分相同，平均学分绩点在班级排名靠前者优先（按百分比）；如平均学分绩点在班级排名相同，综合评价在班级排名靠前者优先（按百分比）。



